
 

（一）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及 95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資        產 96 年 12 月 31 日 95 年 12 月 31 日 負 債 及 股 東 權 益 96 年 12 月 31 日 95 年 12 月 31 日

代碼 會計科目 金      額 金     額 

變動

百分

比

（%）

代碼 會計科目 金     額   金     額 

變動百

分比

（%）

11000 現金及約當現金 $4,292,065 $5,785,872 (26) 21000 央行及銀行同業存款 $14,689,448 $10,038,458 46 

11500 
存放央行及拆借銀行

同業 
10,320,237 11,199,019 (8) 22000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

之金融負債 
328 140 0 

12000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

益之金融資產 
34,543,144 29,047,227 19 225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519,960 8,127,593 (94)

13000 應收款項-淨額 3,605,712 5,087,618 (29) 23000 應付款項 2,391,122 4,415,896 (46)

13500 貼現及放款-淨額 172,892,491 184,364,343 (6) 23500 存款及匯款（註） 207,362,142 213,010,449 (3)

14000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淨額 
4,741,885 4,209,951 13 24000 應付金融債券 6,509,400 4,000,000 63 

14500 
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

產-淨額 
172,091 287,498 (40) 25000 應計退休金負債 11,783 219,192 (95)

15000 
採權益法之股權投資

-淨額 
273,722 273,157 0 29697 其他負債 654,427  656,994 0 

15500 其他金融資產-淨額 397,261 397,261 0 20000 負債總計 $232,138,610  $240,468,722 (3)

18500 固定資產-淨額 9,945,617 9,686,166 3    

19000 無形資產-淨額 1,181,348 1,366,814 (14) 31000 股本 $12,439,281 $12,439,281 0 

19500 其他資產-淨額 2,405,094  2,574,916 (7) 31001  普通股 12,439,281 12,439,281 0 

   31500 資本公積 11,228 11,228 0 

   32000 保留盈餘 417,792 1,555,944 (73)

   32001  法定盈餘公積 1,528,150 1,519,508 1 

   32003  特別盈餘公積 27,794 0 0 

   32011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

補虧損） 
(1,138,152) 36,436 (3224)

   32500 股東權益其他項目 (236,244) (195,333) 21 

   32523
 金融商品之未實現損

益 
(15,131) 22,272 (168)

   32542  庫藏股票 (221,113) (217,605) 2 

   30000 股東權益總計 $12,632,057  $13,811,120 (9)

10000 資產總計 $244,770,667 $254,279,842 (4)  負債及股東權益總計 $244,770,667 $254,279,842 (4)

註：信託公司適用「信託資金」科目。



 

（二）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率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及 95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96 年 12 月 31 日 95 年 12 月 31 日 

活期性存款 59,999,773 71,245,877

活期性存款比率 28.94％ 33.46％

定期性存款 147,343,641 141,705,073

定期性存款比率 71.06％ 66.54％

外匯存款 7,464,030 4,201,233

外匯存款比率 3.60％ 1.97％

註：一、活期性存款比率＝活期性存款÷行存款總餘額；定期性存款比率＝定期性存
款÷全行存款總餘額；外匯存款比率＝外匯存款÷存款總餘額。 

二、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三、各項存款不含郵政儲金轉存款。 

 



 

（三）中小企業放款及消費者貸款之餘額及占放款總餘額之比率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及 95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96 年 12 月 31 日 95 年 12 月 31 日 

中小企業放款 23,252,466 26,071,792

中小企業放款比率 13.24％ 13.97％

消費者貸款 63,503,895 68,125,179

消費者貸款比率 36.17％ 36.51％

註：一、中小企業放款比率＝中小企業放款÷放款總餘額；消費者貸款比率＝消費者

貸款÷放款總餘額。 
二、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予以界定之企業。 
三、消費者貸款包括購置住宅貸款、房屋修繕貸款、購置汽車貸款、機關團體

職工福利貸款及其他個人消費貸款（不含信用卡循環信用）。 
 



 

（四）損益表 

中華民國 96 年及 95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本   期 上    期 變動

代碼 項            目 

小計 合計 小計 合計 
百分比

(％) 

41000 利息收入 $7,452,962   $7,208,773   3 

51000 減：利息費用 4,241,922   3,454,951   23 

 利息淨收益   $3,211,040   $3,753,822 (14)

 利息以外淨收益   807,177   1,071,283 (25)

49100  手續費淨收益 734,303   597,337   23 

49200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之金融資產及負債損益 217,264   303,390   (28)

49300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之已實現損益 3,408   5,450   (37)

49500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投資損益 2,527   7,719   (67)

49600  兌換損益 5,839   (39,318)   115 

49700  資產減損損失與迴轉利益 (183,000)   0   -

49800  其他非利息淨損益 26,836   196,705   (86)

 淨收益   4,018,217   4,825,105 (17)

51500 放款呆帳費用   2,118,614   1,800,171 18 

 營業費用   3,167,755   3,252,810 (3)

58500  用人費用 2,058,135   2,114,968   (3)

59000  折舊及攤銷費用 204,640   218,264   (6)

59500  其他業務及管理費用 904,980   919,578   (2)

61001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利（淨損）   (1,268,152)   (227,876) 457 

61003 所得稅（費用）利益   130,000   57,605 126 

61000 繼續營業部門稅後淨利（淨損）   (1,138,152)   (170,271) 568 

 停業部門損益   0   0 -

  停業前營業損益（減除所得稅費用××之淨額）         -

  處分損益（減除所得稅費用××之淨額）         -

 
列計非常損益及會計原則變動之累積影響數前淨利（淨

額） 
  0   199,077 (100)

  非常損益(減除所得稅費用$×××後之淨額)         -

63500 
 會計原則變動之累積影響數（減除所得稅費用$12,605

後之淨額） 
0   199,077   (100)

69000 本期淨利（淨損）   ($1,138,152)   $28,806 (4051)

 普通股每股盈餘：         

  繼續營業部門淨利（淨損）   ($0.93)   ($0.15)



 
  停業部門淨利（淨損）   $0.00   $0.00 

  非常損益   $0.00   $0.00 

  會計原則變動之累積影響數   $0.00   $0.17 

  本期淨利（淨損）   ($0.93)   $0.02 

註：普通股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五）資本適足性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及 95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96 年 12 月 31 日 95 年 12 月 31 日 

第一類資本 10,965,006 12,455,042

第二類資本 6,118,288 3,096,609

第三類資本 - -

資本減除項目 - 670,418

自有資本淨額 17,083,294 14,881,233

風險性資產總額  173,104,655 169,795,280

資本適足率 9.87％ 8.76％

負債占淨值比率 1837.69％ 1741.12％

註：截至 96 年 12 月份，本行未攤銷完畢之出售不良債權損失為 779,531 千元。 

 



 

（六）資產品質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及 95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96 年 12 月 31 日 95 年 12 月 31 日 

項目＼年月 
金  額 

各類逾期放款

占放款之比率
金  額 

各類逾期放款

占放款之比率

甲類逾期放款 4,293,316 2.45％ 3,950,820 2.12％

乙類逾期放款 740,313 0.42％ 996,218 0.53％

逾期放款總額 5,033,629 2.87％ 4,947,038 2.65％

帳列放款損失準備 2,563,327 - 2,163,392 -

呆帳轉銷金額 1,345,998 - 1,536,219 -

註：一、逾期放款係依「銀行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列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理辦法」規
定之列報逾期放款金額。 

二、甲類逾期放款及乙類逾期放款之定義應依 94 年 4 月 19 日銀局(一)字第 0941000251
號函之規定填列。 

三、逾放比率＝逾期放款÷放款總額。 
四、呆帳轉銷金額＝當年 1 月 1 日起至揭露當季季底之累積呆帳轉銷金額。 
五、應補充揭露下列事項： 

（一）各期「經債務協商且依約履行之免列報逾期放款」總餘額。 
（二）各期「經債務協商且依約履行之免列報逾期應收帳款」總餘額。 



 

（七）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及 95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96 年 12 月 31 日 95 年 12 月 31 日 

對利害關係人授信金額 2,633,463 2,505,400

利害關係人授信比率 1.43％ 1.32％

股票質押授信比率 1.08％ 0.10％

行業別 比率 行業別 比率 特定行業授信集中度（該

等行業授信金額占總授信

金額比率之前三者） 1.製造業 

2.批發及零售 

3.不動產業 

7.75％ 

5.13％ 

2.78％ 

1. 製造業 

2. 批發及零售 

3. 不動產業 

9.96％ 

5.48％ 

5.12％ 

註：一、授信總額包括放款、貼現、應收承兌票款、應收保證款項及已預支價金之應收承
購帳款。 

二、利害關係人授信比率＝對利害關係人授信金額÷授信總額。 
三、股票質押授信比率＝承作以股票為擔保品之授信金額÷授信總額。 
四、對利害關係人授信金額係銀行法所定義之對利害關係人授信金額。 
五、授信行業集中情形請依填報主管機關「放款對象別及用途別分析表」行業別揭

露公營及民營合計之農林漁牧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電燃氣業、營
造業、批發零售餐飲業、運輸倉儲通信業、金融保險不動產業、工商社會個人服
務業及其他占總放款比率。 

 



 

（八）轉投資事業概況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轉投資事業名稱 投資成本 持股比率 
陽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77,820 97.68%
陽信人身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9,852 39.99%
陽信財產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1,000 20.00%
金陽信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100.00%

註：一、轉投資事業係指持股比率達百分之五以上者，如無應列內容，得於本項轉投資

事業概況之後加註「無」或「略」。 
  二、本表外國銀行在台分行不適用。 

 



 

放款、催收款 

根據財政部「銀行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列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辦理辦法」之規定，放款及

其他授信款項已屆清償期而未清償者，連同已估列之應收利息轉列催收款項。 
 

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 

本銀行係就放款、應收帳款、應收利息、其他應收款及催收款項，暨各項保證及應收承兌票

款餘額，評估可收回性，以提列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帳列其他負債）。 
參照財政部「銀行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列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理辦法」之規定，本銀行

按授信戶之財務狀況、過去之往來交易經驗、本息償付是否有延滯情形等，並就特定債權之擔保

品評估其價值後，評估授信資產之可收回性。 
特定債權無法收回之風險，係參照前述財政部之規定；收回無望之授信資產，全額提列損失；

收回有困難之部分，至少依餘額百分之五十提列損失。 
本銀行對確定無法收回之債權，經提報董事會核准後予以沖銷。 

 

買入票券及證券 

本行已於九十五年一月一日起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金融商品之會計處理準

則」，對以公平價值衡量之金融商品，公平價值變動認列損益在資產負債表日評價後，將變動金額

列為當期損益，故不再提列投資損失準備。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於原始認列時，以公平價值衡量，並加計取得或發行之交易成本；後讀評

價以公平價值衡量，且其價值變動列為股東權益調整項目，累積之利益或損失於金融資產除列時，

列入當期損益。 
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產係以攤銷後成本衡量。原始認列時，以公平價值衡量並加計取後之交

易成本，於除列、價值減損或攤銷時認列損益。 
 

長期股權投資 

長期股權投資按權益法計價者，係以投資成本加（或減）按持股比例認列被投資公司之純益

（或純損）及增加（或減少）之資本公積或保留盈餘計算。被投資公司發生純益（或純損）時，

認列投資利益（或損失）；發放現金股利時則作為投資減項。取得股權或首次採用權益法時，投資

成本與所得股權淨值間之差額（溢額或折額），按五年平均攤銷。 
長期股權投資按成本法計價者，係以成本計算。投資於上市櫃公司之股權，當其投資帳面金

額超出市價時，則改按市價計算，且提列備抵跌價損失。未實現跌價損失列為股東權益之減項，

若因市價已告回升，則於已提列金額內予以沖回。投資於未上市櫃公司之股權，當投資之價值確

以減損，且回復之希望甚小時，則調整其帳面價值，認列投資損失。 



 

（九）特殊記載事項 

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31 日至 96 年 12 月 31 日 

             案由及金額 

（請簡要述明案情，若有涉及人名或公司

  者，請以○○君或○○公司表示） 

最近一年度負責人或職員因業

務上違反法令經檢察官起訴者 
（1） 本行泰山分行、民生分行、永和分

行承辦○○君等人授信案，疑因違

反銀行法，遭台灣士林地方法院檢

察署檢查官認應提起公訴。 

（2） 本行溪洲分行○○君授信案，對保

文件上借款人之簽名筆跡、印鑑印

文與借款人在本行開立存摺存款

之開戶印鑑卡筆跡、印鑑印文均不

相符，遭台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查官提起公訴。 

最近一年度違反法令經主管機

關處以罰鍰者 
無 

最近一年度缺失經主管機關嚴

予糾正者 
無 

最近一年度因人員舞弊、重大

偶發案件或未切實依「金融機

構安全維護注意要點」之規定

致發生安全事故，其年度個別

或合計損失逾五千萬元者 

無 

其他 無 

註：最近一年度係指自揭露當季往前推算一年。 
 



 

（十）獲利能力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及 95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 

項  目  96 年 12 月 31 日 95 年 12 月 31 日 
稅前 (0.51％) (0.01％) 

資產報酬率 
稅後 (0.46％) 0.01％ 
稅前 (9.59％) (0.12％) 

淨值報酬率 
稅後 (8.61％) 0.22％ 

純 益 率 (28.32％) 0.60％ 
註：一、資產報酬率＝稅前（後）損益÷平均資產。 
  二、淨值報酬率＝稅前（後）損益÷平均淨值。 
  三、純益率＝稅後損益÷淨收益。 
  四、稅前（後）損益係指當年一月累計至該季損益金額。 
  五、各季揭露獲利能力，換算為年基準數字以年率表示。 

 



 

 （十一）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資訊 

單位：新臺幣仟元，％ 

 96 年度（第四季） 95 年度（第四季） 
 平均值 平均利率 平均值 平均利率 
資        產  
現金及約當現金 $      419,741 0.24 $     430,481 0.41
存放央行及銀行同業 11,514,425 1.30 9,997,096 1.98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

之金融資產 
21,576,677 1.85 28,998,335 1.65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4,670,479 2.14 2,984,572 1.88
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產 249,911 2.28 292,977 2.11
放款 188,996,420 3.50 176,555,747 3.51
應收款項 2,208,924 8.16 3,485,258 8.31
負        債  

銀行同業存款 $    14,720,632 2.16  $   9,647,391 1.68
央行及同業融資 459,171 6.50 - -
活期存款 14,355,880 0.34 13,368,433 0.29
活期儲蓄存款 46,912,529 0.67 50,487,966 0.67
定期存款 44,143,405 2.44 31,346,132 1.96
可轉讓定期存款 7,940,510 1.95 10,056,076 1.63
定期儲蓄存款 91,143,193 2.24 96,638,244 1.96
附買回債票券負債 4,416,852 1.62 6,984,995 1.33
金融債券 6,155,901 3.21 3,252,688 3.51
公庫存款 206,637 1.12 188,320 0.98

註：一、平均值係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日平均值計算。 

  二、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應按會計科目或性質別分項予以揭露。 



 

（十二）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金額  
合計 

0 至 30 天 31 至 90 天 91 至 180 天 181 至 1 年 超過 1 年 

主要到期資金

流入 
237,211,215 51,754,295 6,769,751 8,667,451 8,792,311 161,227,407

主要到期資金

流出 
250,613,501 37,855,142 39,618,082 40,567,568 43,624,808 88,947,901

期距缺口 (13,402,286) 13,899,153 (32,848,331) (31,900,117) (34,832,497) 72,279,506

註：本表僅含總行及國內分支機構新臺幣部分（不含外幣）之金額。 



 

（十三）美金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美金仟元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金額  
合計 

0 至 30 天 31 至 90 天 91 至 180 天 181 至 1 年 超過 1 年 

主要到期資金

流入 
338,002 132,247 50,983 64,885 4,247 85,640

主要到期資金

流出 
313,358 199,177 41,382 48,601 23,236 962

期距缺口 26,644 (66,930) 9,601 16,284 (18,989) 84,678

註：一、本表係填報總行、國內分支機構及國際金融業務分行合計美金之金額，除非另有說明，

請依帳面金額填報，未列帳部分不須填報（如計畫發行可轉讓定存單、債券或股票等）。 
  二、如海外資產占全行資產總額百分之十以上者，應另提供補充性揭露資訊。 



 

（十四）利率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新臺幣）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1 至 90 天

（含） 
91 至 180 天

（含） 
181 天至 1 年

（含） 
超過 1 年 合計 

利率敏感性資產 175,054,542 10,948,270 1,204,194 22,926,565 210,133,571
利率敏感性負債 95,914,881 80,411,515 24,749,223 17,668,424 218,744,043
利率敏感性缺口 79,139,661 (69,463,245) (23,545,029) 5,258,141 (8,610,472)
淨值 12,605,355
利率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率  96.06％

利率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率 (68.31％)

註：一、本表係填寫總行及國內外分支機構新臺幣部分（不含外幣）之金額。 
  二、利率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益或成本受利率變動影響之生利資產及付息負

債。 
  三、利率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率＝利率敏感性資產÷利率敏感性負債（指新臺幣利率

敏感性資產與利率敏感性負債）。 
  四、利率敏感性缺口＝利率敏感性資產－利率敏感性負債。 



 

（十五）利率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美金）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美金仟元，％ 

項目 
1 至 90 天

（含） 
91 至 180 天

（含） 
181 天至 1 年

（含） 
超過 1 年 合計 

利率敏感性資產 260,323 64,885 1,247 1,756 328,211
利率敏感性負債 200,547 86,749 23,236 14 310,546
利率敏感性缺口   17,665
淨值 822
利率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率 105.69％

利率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率 2149.03％

註：一、本表係填報總行及國內分支機構、國際金融業務分行及海外分支機構合計美金之

金額，不包括或有資產及或有負債項目。 
二、利率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益或成本受利率變動影響之生利資產及付息負債。

三、利率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率＝利率敏感性資產÷利率敏感性負債（指美金利率敏感

性資產與利率敏感性負債）。 
  四、利率敏感性缺口＝利率敏感性資產－利率敏感性負債。 

 



 

（十六）主要外幣淨部位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96 年 9 月 30 日 96 年 12 月 31 日 

原幣 折合新臺幣 原幣 折合新臺幣主要外幣淨部位 

(市場風險) USD 

GBP 

AUD 

EUR 

JPY 

913,000

68,008

5,961

2,089

1,941

USD 

AUD 

CAD 

CHF 

GBP 

900,213

3,826

2,303

1,622

1,513

註：一、主要外幣係折算為同一幣別後，部位金額較高之前五者。 
  二、主要外幣淨部位係各幣別淨部位之絕對值。 

 



 

（十七）董事、監察人姓名及所具專業知識及獨立性之情形 

基準日：96年12月31日                         製表日：97年4月28日 

職位別 股東姓名 派任日期 主要學經歷 

董事長 陳勝宏 95.05.02 

第三至七屆台北市市議員 

陽明山信用合作社理事主席 

陽信銀行第一、二、三屆董事長 

第四、五屆立法委員 

大學畢業 

常務董事 吳錫輝 95.05.02 

陽明山瓦斯(股)公司董事長 

陽明山信用合作社理事主席 

陽信銀行第一、二、三屆常務董事 

成發電影事業(股)公司董事長 

國小畢業 

常務董事 孫炳焱 95.05.02 

合作金庫常務董事 

行政院顧問 

財政部基層金融改革小組委員 

考試院高考典試委員 

台北大學兼任教授 

博士畢業 

常務董事 劉振陞 95.05.02 

日健企業(股)公司董事長 

陽明山信用合作社理監事 

陽信銀行第一屆董事、第二、三屆常務董事

石牌自強綜合市場(股)公司董事長 

高商畢業 

常務董事 陳進家 95.05.02 

珀韻企業(股)公司董事 

福爾摩莎線上(股)公司董事 

陽信銀行第二、三屆董事 

大學畢業 

董事 張武平 95.05.02 
陽明山信用合作社理事 

陽信銀行第一、二、三屆董事 

高商畢業 

董事 劉祥墩 95.05.02 
地方法院法官、庭長 

祥智法律事務所所長 

大學畢業 

董事 何順正 95.05.02 

元順銀樓公司負責人 

陽明山信用合作社理事 

陽信銀行第一、二、三屆董事 

高中畢業 

董事 陳金鎰 95.05.02 

陽明山信用合作社理事 

陽信銀行第一、二、三屆董事 

銀聯人身保險代理人(股)公司董事長 

大學畢業 

董事 林政毓 95.05.02 
國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大學畢業 

董事 富利陽投資(股)公司 95.05.02  

董事 
富利陽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 林金隆 
95.05.02 

台北企銀信託部經理 

台北企銀營業部經理 

陽信銀行副總經理、總經理 

陽信銀行第二、三屆董事 

大學畢業 

董事 富利陽投資(股)公司 95.05.02 經國技術學院講師 



 
代表人 陳建揚 義聯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碩士畢業 

董事 黃正男 95.05.02 
高新銀行名譽董事長 

龍達旅館(股)公司董事長 

大學肄業 

董事 趙復田 95.05.02 
高新銀行董事長 

永吉造紙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高職畢業 

常務監察人 許博雄 95.05.02 

東正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陽明山信用合作社監事主席 

陽信銀行第一、二、三屆常務監察人 

高中畢業 

監察人 蔡文雄 95.05.02 

長誌聯合事務所會計師 

陽明山信用合作社監事 

瑞翔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陽信銀行第一、二、三屆監察人 

研究所畢業 

監察人 高明志 95.05.02 

陽明山信用合作社社員代表 

陽信銀行第二、三屆監察人 

中國古代陶器有限公司董事 

民安建材工業(股)公司 

大學畢業 

監察人 陳森榮 95.05.02 
陽明山信用合作社經理 

陽信銀行第一、二、三屆監察人 

中學畢業 

監察人 江春懷 95.05.02 
土地銀行儲蓄部儲蓄服務站主任、分行經理

逾放處理中心主任 

大學畢業 

註：一、陳勝宏、吳錫輝、林金隆、趙復田為具專業資格董事。 

  二、蔡文雄、陳森榮為具專業資格監察人。 

  三、孫炳焱、劉祥墎為獨立董事；江春懷為獨立監察人。 
 



 

（十八）董事、監察人、總經理酬勞 

96 年第 4 季 

單位：新臺幣仟元 

董監事酬金 兼任員工領取相關酬金 
職稱 姓名 

報酬 盈餘分配 薪資、獎金等 其他酬勞 
常 務 董 事 陳 勝 宏 ＄ 1,080 ＄ -  $      3,600 公務車成本$4,236
常 務 董 事 吳 錫 輝 1,080 - - - 
常 務 董 事 劉 振 陞 1,080 - - - 
常 務 董 事 薛宗賢(註一) 540 - - - 
常 務 董 事 孫 炳 焱 1,080 - - - 
常 務 董 事 陳進家(註一) 967 - - - 
董       事 陳 金 鎰 840 - - - 
董       事 張 武 平 840 - - - 
董       事 何 順 正 840 - - - 
董       事 趙 復 田 840 - - - 
董       事 黃 正 男 840 - - - 
董       事 林 政 毓 840 - - - 
董       事 陳 建 揚 840 - - - 
董       事 劉 祥 墩 840 - - - 
董       事 林 金 隆 1,344 - - - 
常務監察人 許 博 雄 1,080 - - - 
監  察  人 高 明 志 840 - - - 
監  察  人 蔡 文 雄 840 - - - 
監  察  人 陳 森 榮 840 - - - 
監  察  人 江 春 懷 840 - - - 

註：薛常務董事宗賢於 96/6/20 卸任，改由陳常務董事進家於 96/6/21 接任。 

 



 

（十九）前十大股東持股名冊 

基準日：96年12月31日                    製表日：97年4月28日 

股東姓名 持有股數（股） 持股比率（%） 質設股數 

富利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82,952,766 6.67% 40,000,000

全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69,644,262 5.60% 36,000,000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5,469,136 2.05% 0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5,900,691 1.28% 0

勝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5,533,936 1.25% 0

財團法人陽信文教基金會 11,662,995 0.94% 0

郭文聰 11,485,072 0.92% 0

國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1,101,039 0.89% 0

陳金鎰 8,821,778 0.71% 0

義聯股份有限公司 8,559,740 0.69% 0



 

（二十）陽信商業銀行公司治理運作情形及其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 

一、銀行股權結構及股東權益 

（一）銀行處理股東建議或爭議等事項之方式 

 

 

 

 (二)銀行掌握實際控制銀行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 

     最終控制者名單情形。 

（三）銀行建立與關係企業風險控管機制及防火牆情形

（一）本行總行秘書處轄下設有股務科，專責辦理股

東事務，如遇有股東建議或爭議等事項，則由

該科負責辦理，並視情節輕重，依據本行組織

架構層轉秘書處經理、行政總管理處執行長、

董事會主任秘書、董事長、常董會為妥善處理。

(二)本行總行秘書處轄下設有股務科專責注意主要

股東持股情形。 

（三）本行關係企業為陽信證券，本行確實遵守銀行

法第四十八條及第二十八條有關保密的規

定，不得任意提供存、放、匯款及其他往來、

交易之客戶資料予轉投資事業或第三人。並每

月具體揭露各項業務之損益及營運狀況，以便

銀行與陽證公司進行內部檢討管理。 

（一） 本行已設有專責單位妥善處理股東建議、疑

義及爭議事項，符合該守則第十九條之規定。 

 

 

 

（二） 符合守則第二十七條之規定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 

二、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銀行設置獨立董事之情形 

（二）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立性之情形 

  

 (一)本行已設置獨立董事二席。 

（二）本行均定期評估會計師獨立性之情形，慎選專

     業、負責且具獨立性之簽政見詩，定期對銀行

     之財務狀況及內部控制實施查核。經查會計師

     非為本行之利害關係人，並本公司之董事長、

     總經理、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理人，最近

     一年內未曾任職於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

     關係企業。 

（一） 符合該守則第三十一條之規定。 

（二） 符合該守則第三十八條之規定 

三、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一）銀行設置獨立監察人之情形 

（二）監察人與銀行之員工及股東溝通之情形 

 

 (一)本行已設置獨立監察人一席。 

 (二)本行監察人每月定期至本行查核各項財務、業

     務等相關表冊並由稽核總管理處負責行政協 

     調，各員工、股東或股務科所接受股東建議之

     意見等，可先向本行稽核總管理處反應並轉呈

     各監察人，以做為員工、股東或股務科與監察

     人間之溝通管道。 

 

 (一)符合該守則第五十四條之規定。 

（二）本行以隸屬於董事會之稽核總管理處作為各員 

      工予股務專責單位暨各監察人之溝通管道，符 

      合該守則第五十九條規定。 

四、建立與利害關係人溝通管道之情形。  符合第七十、七十一條規定。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 

五、資訊公開 

(一)銀行架設網站，揭露財務業務及本行公司治理資訊

之情形。 

(二)銀行採行其他資訊揭露之方式（如架設英文網站、

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露、落實發言人

制度、法人說明會過程放置網站等） 

 

（一）本行各項應揭露事項均於本行網站上充分揭 

      露。 

 

（二）本行對外發言人目前為本行主任秘書。 

 

(一)符合該守則第五十四條之規定。 

 

(二)本行以隸屬於董事會之稽核總管理處做為各員

工、股東與各監察人間之溝通管道，符合該守則第五

十九條規定。 

 

六、銀行設置審計委員會等功能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目前本行未設置審計委員會等功能委員會，但本行監

察人固定於每月十六日及單月份之六日至本行稽核

總管理處查核各項財務、業務等相關表冊，並針對內

部稽核人員及作業進行考核。 

符合第三十六條之規定 

七、請敘明本行公司治理運作情形及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之差異情形及原因： 

八、請敘明本行對社會責任所採行之制度與措施及履行社會責任情形： 

註：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參考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行要點參考範例」之規

定。 

 



 

（二十一）重大資產買賣處分情形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 

(1)取得資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取 得 日 期 交易對象為關係人者，其原取得資料
標的物

名 稱訂約日過戶日 公 告

申 報 日

取得總

價 款

實 際 付

款 情 形

交 易

對 象

與公司

之關係日 期對 象與公司之關係價 格

 
取得目的價格決定之參

考 依 據 ( 註 ) 

 
 
 

             

 
(2)處分資產 

                                                                              單位：新臺幣千元 
處 分 日 期

標的物

名 稱訂約日過戶日 公 告

申報日

原 取 得

日 期價

出 售 總

款款 情 形

實 際 收帳   面

價 值損

處 分交

益相 對 人

易與 公 司 之

關 係
處分目的

價格決定之參

考 依 據 ( 註 ) 

 
 
 

            



 

（二十二）陽信商業銀行新推出金融商品相關資訊 

單位 信託部 產品名稱  推出日期  

產 
品 
簡 
介 

本季未推出新產品。 

備 
註 

 



 

 


